
法官释法

海口中院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的相关规定，“转供电”主体向终端用户收取

的电费中不得加收其他任何费用。但现实生活中，有些物业公司通过

各种方式向业主加价收取电费，侵害了广大业主的合法利益。

在此，提醒广大物业公司应当引以为戒，切勿违规加价收取电

费，否则必将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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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15日讯（记者
林文泉）一些小区物业公司在“转供

电”过程中加价收取电费，不仅破坏

公平原则，还违法。近日，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一起涉加价收取电

费被罚行政争议案，支持市场监管

部门对物业公司罚款39.5万元的处

罚决定，警示物业公司切勿违规加

价收取电费。

某物业公司系海口市某小区的

物业服务公司，该小区业主的电费

不由电网企业直接收取，而由某物

业公司代收（称为“转供电”）。

2022年1月20日，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秀英分局（简称市监局秀

英分局）到某物业公司就“转供电”

收费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某物业公

司存在未按规定标准收取电费的情

况。2022年4月20日，市监局秀英分

局决定对某物业公司立案调查。

经市监局秀英分局核查，某物

业公司于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

期间多收取商业用电的总额为

2637724.77元。2024年5月14日，市

监局秀英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的

相关规定，对某物业公司作出处罚

决定，主要内容：没收期限届满未予

退还的违法所得1962970.09元；罚

款395000元。

某物业公司不服，向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24年7

月18日，秀英区政府经审查作出复

议决定，维持处罚决定。某物业公

司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处罚

决定和复议决定。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作出一审行政判决，驳回某物业公

司的诉讼请求。

某物业公司不服，向海口中院

提起上诉。海口中院经审理作出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口“会计学堂”国贸店被
投诉收钱不办事

学员交5500元
求学无望退款无门

南国都市报3月15日讯（记者赵航）近日，海

口市民王先生反映，他于2024年9月在海口的“会

计学堂”国贸门店缴纳了5500元学费，用于报考广

州某大学大专课程。然而一年半时间过去了，不仅

学没上成，当初的报名费也如同石沉大海，退款遥

遥无期。

市民投诉：
承诺的“学历提升”成空头支票

据王先生描述，2024年他在海口“会计学堂”

国贸店的实体门店，向“海口启家快学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缴纳了1000元押金与4500元学费，

用于报考专科学习。当时负责接待的李女士承诺，

该课程对接的广州某大学，可以帮助王先生实现从

“中专升大专”的学历提升。

然而，交钱之后，事情便没了下文。

“拖了一年多，我既没报上名，也没能退到钱。”

王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2025年前，对方总推脱没

有查到信息，后称可以改为成人高考或退款。确定

退款后，对方又总是以“公司经营困难，资金无法周

转”为由进行推脱。

前员工透露：
门店为加盟合伙制 财务独立结算

接到投诉后，记者尝试联系当初接待王先生的

李女士。据了解，李女士目前已离开该门店，转而

在“会计学堂”汇隆广场门店工作。

针对王先生的遭遇，李女士向记者透露了该机

构的运营模式。她表示，“会计学堂”采取的是加盟

合伙制，虽然品牌相同，但各个门店的财务是分别

独立结算的。

“王先生的钱是在国贸门店交的，根据公司的

运营模式，这笔钱应该由国贸门店来退。”李女士解

释道。同时，她否认了网络上关于该机构“携款跑

路”的传闻。“目前虽然有数家门店存在经营困难，

但都还是正常存续的状态，也在积极寻求解决问题

的办法。”

记者调查：
门店相关负责人的电话无人接听

根据李女士与王先生提供的线索，记者试图联

系“会计学堂”国贸门店的多位有关负责人，但截

至发稿前，拨打电话均无人接听或关机，未能取得

联系。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贸门店因经营不善，部分

教师的工资课酬也有拖欠情况，像王先生一样陷入

退费纠纷的学员或许还有更多。

与此同时，记者与“会计学堂”深圳总部取得联

络，该品牌总部客诉人员对于“会计学堂”海口国贸

门店是否系“会计学堂”加盟合作门店语焉不详，仅

称总部不干涉具体门店的财务运作，相关情况只能

与具体门店沟通确定。对于个别门店经营不善如

何处置以及是否有完善的门店退出机制，客诉人员

并未作答。

针对此事，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已

介入调查并回复称，“海口启家快学教育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具备经营主体资质，该公司已同意对未

办理业务全额退款，市民表示接受。此后，官方工

作人员多次督促该公司尽快退款，但因无法强制执

行而未能落实，建议市民可再次与该公司协商，或

通过其他维权途径、司法途径解决。

目前，事件仍在进一步处理中，记者将持续

关注。

海口一物业公司违法加价

多收电费263万余元
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39.5万元

加价
收取
电费

小区物业公司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三十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

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
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一条：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
者多付价款的，应当退还多付部分；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供电

企业不得擅自变更电价。
第四十四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但

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
地方集资办电在电费中加收费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办法。
禁止供电企业在收取电费时，代收其他费用。
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

定，未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
费、超越权限制定电价或者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的，由物价行政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返还违法收取的费用，可以并处违法收取
费用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行政处分。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三条规定中的违法所得，属于

价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
经营者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
责令公告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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